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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

财物的行为。抢劫是严重且常发的案件，但司法实践中存在

许多问题，需要正确处理。 １．如何理解抢劫罪中的暴力手

段与强取行为？暴力是指不法行使有形力。暴力一词在不同

场合具有不同含义和不同要求。首先，抢劫罪中的暴力必须

针对人实施，而不包括对物暴力。这是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关

键区别。抢夺行为只是直接对物使用暴力（对物暴力），并

不是直接对被害人行使暴力；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被害

人来不及抗拒，而不是被暴力压制不能抗拒。其次，抢劫罪

中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但不要求

事实上抑制了对方的反抗。因此，以不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

轻微暴力取得他人财物的，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例如，乙

经常邀约甲的妻子打麻将，为此导致甲夫妻不和。某日乙又

将甲妻邀至乙家打麻将，甲得知后来到乙的住处，掀翻麻将

桌，打了乙几耳光，并对乙说：“你破坏了我的家庭，必须

赔偿５０００元。”甲虽然对乙实施了暴力行为，但从当时

的环境来看，并不足以抑制乙的反抗，故不应认定为抢劫罪

，而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附带说明的是，抢劫罪中的胁迫

与其他方法，都必须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 强行劫

取财物，是指违反对方的意志将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

占有。通常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行为人自己当场直接夺取、

取走被害人占有的财物；二是迫使被害人当场交付（处分）



财物；三是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行为，趁对方没有注意财

物时当场取走其财物；四是在使用暴力、胁迫等行为之际，

被害人由于害怕而逃走，将身边财物遗留在现场，行为人当

场取走该财物。应予注意的是，一方面，对于“当场”的理

解不能过于狭窄。暴力、胁迫等方法与取得财物之间虽然持

续一定时间，也不属于同一场所，但从整体上看行为并无间

断的，也应认定为当场取得财物。例如，Ａ对Ｂ实施暴力，

迫使Ｂ交付财物，但Ｂ身无分文，Ａ令Ｂ立即从家中取来财

物，或者一道前往Ｂ家取得财物的，应认定为抢劫罪。行为

人实施暴力后，发现被害人身无分文，然后令被害人日后交

付财物，原则上应认定为抢劫（未遂）罪与敲诈勒索罪，实

行并罚。另一方面，对“当场”的理解不能过于绝对。笔者

认为，如果行为人当场实施了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暴力，令

对方事后交付财物，也应认定为抢劫罪。例如，某甲在村口

遇本村４个１０岁至１２岁的小孩玩耍，遂向前找他们要钱

，４个小孩说没钱。甲揪出其中一小孩乙，将其捆绑、倒吊

、用鞭子抽打，并用烟头烫，造成轻伤。然后告诉乙和其他

３个小孩第二天到指定地点交钱，否则后果会比乙更严重。

次日，每个孩子向甲交２０元、３０元不等。笔者认为，对

甲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劫罪。因为抢劫与敲诈勒索的区别，既

不在于是否当场实施了暴力行为，也不在于当场取得了财物

；敲诈勒索也可能实施了轻微暴力，敲诈勒索也可能当场取

得财物。在行为人当场实施了暴力的情况下，如果足以抑制

对方的反抗，则应认定为抢劫；否则只能认定为敲诈勒索。

所以，不能简单地以当场是否得到财物来区分抢劫罪与敲诈

勒索罪。换言之，抢劫不一定要当场取得财物，只要当场实



施暴力或者当场以暴力相威胁，并足以抑制对方反抗即可。

所以，认定甲的行为成立抢劫罪是合适的。 ２．如何理解准

抢劫中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

九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

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由于盗窃

罪要求“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诈骗罪与抢夺罪也要求

“数额较大”，故对“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理解关系

重大。笔者认为，尽管刑法的表述是“犯盗窃、诈骗、抢夺

罪”，但并不意味着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盗窃、诈骗、抢夺

罪的既遂，也不意味着行为人所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达

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而是意味着行为人有犯盗窃罪、

诈骗罪、抢夺罪的故意与行为，这样理解，才能谈得上盗窃

、诈骗、抢夺罪向抢劫罪的转化。一方面，明显的小偷小摸

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转化为抢劫，因为行为人没有犯盗窃

罪的故意。另一方面，抢劫罪的成立也没有数额限制，故事

后抢劫也不应有数额限制。因此，行为人以犯罪故意实施盗

窃、诈骗、抢夺行为，只要已经着手实行，不管是既遂还是

未遂，不管所取得的财物数额大小，都符合“犯盗窃、诈骗

、抢夺罪”的条件。例如，甲深夜潜入乙家中行窃，甲从窗

户翻入厨房后进入客厅里，被乙发现。乙抓捕甲时，甲为了

拒绝抓捕而对乙实施暴力，导致乙轻伤。由于甲具有犯盗窃

罪的故意，并且该罪过支配了着手实行犯罪，故符合“犯盗

窃罪”的条件，应认定为抢劫罪。又如，１５周岁的甲潜入

乙家，从乙的抽屉里窃得５０００元现金。恰逢此时，乙的

儿子丙（１４岁）放学回家。甲为了窝藏赃物而对丙实施暴



力，导致丙轻伤。甲虽然没有达到对盗窃罪负刑事责任的年

龄，但其盗窃行为仍然是在盗窃故意支配下实施的，故符合

“犯盗窃罪”的条件，应认定为准抢劫。 ３．如何认定抢劫

罪的共犯？下面联系几个案例来讨论。例一，Ａ与Ｂ共同犯

盗窃罪时，被Ｃ发现，Ａ与Ｂ逃跑，Ａ逃走了，但Ｂ被Ｃ抓

捕后，对Ｃ实施暴力导致Ｃ重伤。显然，Ａ与Ｂ的行为构成

盗窃罪的共犯，但由于Ｂ另触犯了抢劫罪，所以，对Ｂ只能

认定为一个抢劫罪。例二，甲邀约乙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望风

，乙同意，并按约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风；但甲在盗窃时，

为窝藏赃物而当场使用暴力，乙却对此一无所知。显然，甲

的行为构成了抢劫罪。问题是，对乙应当如何处理？如果否

定甲与乙成立共同犯罪，则意味着对乙的行为不能作为犯罪

处理。这明显不合理。对乙的行为也不能单独认定为盗窃罪

，因为没有实施任何实行行为。所以，在这种场合，应当采

取部分犯罪共同说，认定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

犯罪，对乙以盗窃罪的共犯论处，对甲单独认定为抢劫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为共同故意犯罪行

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当二人以上的故意内容与行为内容

完全相同时，才能成立共同犯罪，而是意味着只要二人以上

就其中部分重合的犯罪具有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就成立共

同犯罪。在上例中，没有共同犯罪的前提，就不能认定乙的

行为构成盗窃罪。再者，如果对甲、乙完全分别按抢劫罪与

盗窃罪论处，而不考虑乙在盗窃罪中的共犯关系，就不可能

认定乙为从犯，因而对乙不能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按

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乙

便是盗窃罪的从犯。例三，张三教唆李四犯盗窃罪，而李四



在犯盗窃罪的过程中转化为抢劫罪，对此应如何处理？首先

，对李四应认定为抢劫罪。其次，对张三应认定为盗窃罪的

教唆犯，而且不能适用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因为事实上

，如果没有张三的教唆，李四不会实施盗窃行为，更不会转

化为抢劫行为；张三的教唆行为与李四的抢劫行为之间具有

因果关系。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张三与李四在盗窃罪的范

围内成立共犯。换言之，由于李四所犯之罪包含了盗窃罪，

所以不符合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条件。 ４．如何区分抢

劫罪与绑架罪？由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关于绑架罪的规定

比较简单，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望文生义地理解“以勒索财

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现象。绑架罪的本质特征，是将使用

暴力等手段将他人作为人质，进而使第三者满足行为人的不

法要求。所以绑架罪的完整定义应为：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

属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

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

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因此，绑架罪中的索取财物，只能是

向被绑架人以外的第三者索要财物，否则就谈不上将被绑架

人作为“人质”了。不难看出，抢劫罪与绑架罪的关键区别

在于，前者是直接迫使被绑架人交付财物，而不是向第三者

勒索财物；后者只能是向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

勒索财物。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非法扣押被害人或者

迫使被害人离开日常生活处所后，仍然向该被害人本人勒索

财物的，只能认定为抢劫罪，不应认定为绑架罪。 ５．抢劫

罪的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必须

指出的是，不能认为凡是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入

户抢劫等８种情形的，一旦着手实行均为抢劫既遂。根据财



产犯罪的本质，属于８种情形的抢劫，也可能只成立抢劫未

遂。例如，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等行为，没有

使被害人丧失对财物的控制的，仍然成立抢劫未遂。其次，

行为人本欲当场杀害他人然后取走财物，但实际上未能杀害

他人的，应适用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同时适用总则关于未

遂犯的规定。例如，甲等三人共谋将出租车司机乙杀死后抢

劫其财物，甲等三人上车后，让乙将车开往偏僻处，随即对

乙实施暴力，并勒乙的脖子。乙休克后，甲等三人以为乙已

死亡，将出租车内的现金劫走后潜逃。乙事后苏醒，仅受轻

微伤。如果将甲等三人的行为认定为一般抢劫显然不合适。

如果因此而将甲等三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也不合适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２日《关于抢劫过程

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行为人为

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

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所以，应

当认为，抢劫罪中的故意“致人重伤、死亡”存在未遂。于

是，对甲等三人的行为应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对８种情

形所规定的法定刑，同时适用未遂犯的规定，这样便与故意

杀人罪相协调了。 新闻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简介：张明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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